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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3年 3月 18日以

邮件的方式通知董事,于 3月 28日在深圳湾木棉花酒店召开，会议应到董事 9人，

实到董事 7人，董事魏斌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参加本次会议，授权委托董事长李

福祚先生行使表决权，董事卫华诚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参加本次会议，授权委托

董事吴怀峰先生行使表决权。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。本次董事会符合《公司法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会议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2

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》。 

二、会议以 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2年

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。 

三、会议以 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2年

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。 

四、会议以 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2年

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。 

五、会议以 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2年

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；以 2012年末总股本 654,021,537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

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7元（含税）。 

六、会议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公司中

长期激励实施办法的议案》，详细情况请见附件。 

七、会议以 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提取 2012

年度激励基金的议案》，根据 2010年 5月 28 日召开的 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



过的《东阿阿胶中长期激励实施办法》（详见 2010年 4月 23日公告文件），引述

相关规定：“依据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公司年度财务指标，若本年度净资产收益

率达不到 10%，则不提取激励基金；若本年度净资产收益率达到 10%及以上时，

则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基于劳动力市场对标、经济增加值（EVA）测算等因素进

行审核，确定提取比例，计算应提取的激励基金总额，报董事会批准，但提取额

的增长率不超过净利润增长率。”根据以上规定 2012 年度激励基金提取额为

6,500万元。 

八、会议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独立董

事 2012年度工作述职报告的议案》； 

九、会议以 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2年

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》； 

十、会议以 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2年

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》； 

十一、会议以 9 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2

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》； 

十二、会议以 6 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3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；关联董事李福祚先生、魏斌先生、卫华诚先生回避

表决。 

以上第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八、十二项议案内容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 事    会  

二〇一三年三月三十日 

 

 



附件： 

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，需要对《中长期激励实施办法》进行修改，详细情况

如下： 

一、将本文件内容中“总经理”修改为“总裁”；“副总经理”修改为“副总

裁”。 

二、新增加第十一条：“第十一条 提取的激励基金总额，按本办法第八条、

第十条分配后的余额部分，作为公司的激励基金储备池，由公司制定相应的管理

办法,提交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备案。” 

原第十一条按序号顺序相应顺延。 

三、原第十一条：（二）激励对象因下列个人原因之一离职时：递延奖金全

部作废，且不再享有离职当年的长期激励计划。 

1、因严重失职、渎职被判决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的； 

2、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被处罚的； 

3、在任职期间，由于受贿索贿、贪污盗窃、泄漏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、损

害公司利益等行为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； 

4、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按规定被解除劳动合同的。 

修改为：（二）激励对象因下列个人原因之一离职时：递延奖金全部作废，

且不再享有离职当年的长期激励计划。 

1、因严重失职、渎职被判决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的； 

2、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被处罚的； 

3、在任职期间，由于受贿索贿、贪污盗窃、泄漏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、损

害公司利益等行为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； 

4、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。 

 

 




